
关于开展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资助的通知

亲爱的粤工程学子：

近期，南方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

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北方部分地区

旱情发展迅速，南涝北旱特征明显。学校密切关注受灾地区

情况，时刻牵挂每一名学生，为切实帮助受灾地区学生渡过

难关，精准做好帮扶救助工作，学校的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

道随时开放。如同学们家庭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家庭经

济暂时困难，请第一时间联系各二级学院辅导员，学校将及

时向受灾的同学们发放临时困难补贴，与你们一起共渡难

关，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请对象和标准

受强降雨和干旱等因素影响，造成家庭受灾严重的全日

制在读学生。

二、资助标准

根据《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资助实施办

法》的要求，补助标准为一等 3000 元、二等 2000 元、三等

1000 元，资助金额视具体困难情况确定。

三、申请流程

（一）学生申请，相关同学填写《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临时困难资助申请表》，同时向二级学院提供相关佐



证材料，学生因特殊原因无法本人亲自申请的，由其所在学

院或家属代为申请。

（二）班级评议推荐，由班级评议小组按评审条件对提

出申请的学生作初步评议，符合条件者由班主任签署评议意

见上报学院评议组。

（三）学院审查，学院评议组对学生的申请理由和具体

佐证材料进行审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填写推荐

意见、资助等级和金额，加盖学院公章提交到学生工作部。

（四）学生工作部审核，审核通过后提交学校学生资助

工作领导小组审议。

四、其他事项

（一）请各学院迅速开展暑期受灾学生家庭受损情况

排查工作，做好受灾学生临时困难资助申领的组织宣传及相

关情况排查统计工作，认定审核并按时提交学生申请材料。

（二）鼓励各学院结合受灾学生实际情况，进一步做好

学院层面相关人文关怀和帮扶工作，并将工作措施上报我

部。

（三）请各学院于 2024 年 6月 26 日前将学生临时困难

资助申请材料报送至学生工作部（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

联系人：闫彦，清远校区办公楼 503 室，0763-3919038。

附件：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临时困难资助申请表



学生工作部（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

2024 年 6 月 20 日


